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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論文主要是作者在1998年由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台灣傳統非營利組織在現代法律地位之變遷—以宗教團體為例」研究成果論文之部分內容。該計畫是台灣政治大學顧忠華教授所主持由國科會補助之「整合型非營利組織研究」下子計畫之一。作者完成該計畫後因為忙碌因素，一直未將本計畫改寫成書。今天（2008年11月23日）因為參加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舉辦之「華人社會第三部門研究之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心有所感，因此將原始計畫之部分上網，希望藉此跟非營利組織相關研究者共同對話。 
從1998年到2008年11月，台灣有關宗教團體的規範最大的變化在於2004年2月27日大法官以573號解釋宣告寺廟監督條第第2條第2項、8條違憲，自解釋之日起至持兩年內失效。但是，到目前為止台灣立法院尚未訂定新的法規範，長年提到立法院的「宗教團體法」草案也尚未完成立法。   

陳惠馨記於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辦公室
1 、前言

一   本文之目的

   本文從法律的觀點分析在現行法律體制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可能性為何？由於非營利組織的型態多樣，因此本文以宗教組織為例，觀察法律制度對於非營利組織的影響。 

台灣近年來有關宗教的相關研究可謂不少，但是若細看各研究內容，可以發現大部份的研究著重於社會學，人類學或心理學方面。對於台灣有關宗教組織法律地位之相關研究現研究甚少
，但從政府所編之相關法規及宗教團體籌組變更須知可以看到政府有關宗教團體的法規範， 不在少數。
從這些法規範的運作中， 可以了解到宗教組織作為一種非營利組織在法律上發展的可能性為何。

二  「宗教組織」或「宗教團體」的定義

    長期以來，台灣政府法令， 有時將不同宗教組織稱為宗教團體。因此本文以宗教組織一詞來稱呼國種不同的因為宗教因素組合的組織體，有必要在此加以說明。事實上，以「宗教團體」一詞代表不同型態的宗教組織，這個稱呼本身在法律上有時會有誤導作用的，如果單從「宗教團體」一詞的表面意義來看，既有「團體」二字， 在現行法律體制下， 應是屬於人民團體法中有關社會團體的一種
，但實際上，在論文人的研究經驗中發現，台灣一般通稱的宗教團體， 事實上包含下列包括下列各種型態的宗教組織：

1、 依民法所成立的財團法人

2、 依民法及人民團體法所成立的社團法人

3、 依人民團體法所成立未具法人資格的社會團體

4、 依寺廟登記規則登記的寺廟
在這些不同組織型態下， 雖然因為宗教信徒關係， 會具有人的團體色彩， 但從其本質看，人的團體因素， 往往不是其存在的要素， 以寺廟為例， 一個寺廟雖然香火不旺盛， 但不會因為信徒的多寡， 而影響其在法律上的地位。何況縱使香火鼎盛， 但亦有可能來朝拜的信徒僅唯有而的拜訪，與寺廟本身並無具有法律意義上的關係。

     本文在此嘗試以「宗教組織」一詞取代「宗教團體」一詞。主要是配合研討會的主題。也希望藉此機會說明學術上的研究用語與一般用語上的困境。

因為選擇以「宗教組織」取代「宗教團體」一詞亦非毫無問題，「組織」一詞在法律用語上亦常與團體一詞相混淆，例如台灣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公佈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二條所稱之組織乃為『三人以上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從這個定義看， 組織一詞主要亦從人的集合出發。也就是雖然法律上稱為組織， 事實上是團體的意涵。而這種意義下的組織定義， 事實上亦無法涵蓋所有的宗教組織， 例如寺廟。不過本論文為了配合本次研討會的主題，仍以宗教組織為題。

3  宗教組織與法律制度的關係

     本論文主要想從法律制度的角度，探討國家與宗教組織（為非營利組織之一種）間關係，即是探討國家透過哪些法律手段來規範宗教組織。當一個國家想要透過法律制度對被其統治之人民或團體加以規範時，他可能透過行政立法及司法三個途徑與規範的主體間發生關係。其中範圍很廣，包括

1 國家如何以現行法令監督宗教組織

2 國家在現行法給予宗教組織哪些可能的權利主體地位，如何以法律確定何謂宗教組織；

3 國家如何規範宗教組織與信徒間的關係

4 國家給予宗教組織在法律上享有的優惠地位等問題。

本論文將在此著重於宗教組織在現有法律制度中發展成為一個權利主體的的可能性。至於其他問題將略而不談。
而所謂權利主體， 乃是指宗教組織得以獨立享有權利， 負擔義務而在法律上具有人格者。

貳 
台灣規範宗教組織之現行法令

  台灣除了憲法第七條及第十三條規定人民的宗教平等權及自由權外，並無統一規範各種宗教組織的相關法規，僅對於傳統中國宗教型態的寺廟，以監督寺廟條例加以規範。因此究竟國家以如何之法體系規範宗教組織，則端視各該宗教組織的型態種類而有所不同，但是不可否認的，這其中有些法規依其性質對於任何宗教組織均具有規範效力，如憲法。

  由於規範宗教組織的法律，往往因為宗教組織本身的型態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縱使是法律人，如果不瞭解宗教組織的現況，或瞭解或研究宗教組織的人而不瞭解台灣現行法律體系時，往往無法全面理解台灣現有法律制度是如何規範不同型態之宗教組織。本部份將先分析並說明台灣規範宗教組織之現行法令。首先將探討規範宗教組織法規種類。

  台灣與宗教組織相關的現有法規範種類包括憲法、法律及命令，依憲法第一七一條規定：『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抵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第一七二條規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抵觸者無效』，因此，從憲法規定來看，憲法、法律、命令呈現出一個不同位階的法規範體系。此種憲法優位的法規範體系在目前台灣實務上及學說上均得到肯定。

如果將台灣現有各個規範宗教組織的法令加以分析，可將宗教法規分為下列幾種：
1  憲法：規範宗教自由及宗教平等等問題

台灣憲法於第七條及十三條中規範宗教平等權及人民信仰宗教的自由權，由於憲法是最高位階的法令，依憲法第一七一與一七二條規定，命令與法律抵觸憲法時無效，因此，憲法所規範的宗教平等及人民信教自由權，是法律跟命令應加以尊重的原則。
2  法律
由於台灣並無統一規範各種宗教的法律，因此與宗教有關的相關法規散佈在各個領域裡，茲分述如下：
（1） 民法

當宗教組織具有民法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身份時，民法相關規定對於宗教組織就有所規範。

（二）各種行政法
例如：稅法，建築法規（寺廟教堂的建築）。

（三） 刑法
當宗教組織的活動涉及違反刑法規範，如所謂的詐財騙色事件或者違背醫療法規等事件時，其可能受到一般刑法或特別刑法的規範。

（4） 人民團體法
由於宗教組織往往牽涉多人共同行使宗教自由的權利，若其不以財團法人或寺廟形式為之，則可能組成人民團體成為社團法人或不具法人資格的其他社會團體，其在活動上受到人民團體法的規範。

（5） 監督寺廟條例

 監督寺廟條例可以說是目前重要規範宗教組織之一種。實務上認為，其具有在法律上賦予寺廟權利義務的能力的基礎
，但究竟監督寺廟條例是屬於法律或者僅為行政命令向來眾說紛紜，一般認為他是屬於中央（國民政府）公佈的法規屬於法律位階的規範
。對此法務部的看法顯然不同於行政院。其主要的癥結在於觀察角度的不同：
（1） 從法規範的形式來看

據法務部法（82）律字０八九三０函回復內政部臺（82）內民字第八二七七二寺二號函中說明「…中央法規標準法係於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施行。而監督寺廟條例係於十八年十二月七日由國民政府制定公佈者，參照同年五月十四日公佈施行之『法規制訂標準法』第一條『凡法律案由立法院三讀會程序通過經國民政府公佈者定名為法』，第三條『凡條例章程或規則之訂定應根據法律』。第四條『條例規章規則等不得違反或抵觸法律』，第五條『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條例規章規則等規定之』等規定， 該『監督寺廟條例』之法規位階， 以上說明，似屬命令性質之法規。」。
（二）從法的實效性來看

行政院於82年6月18日發給內政部函則認為『一、本件有關內政部函報關於「監督寺廟條例」目前為國內佛、道教等寺廟團體適用之宗教法規，其法規位階認定疑義一案，按內政部來函所引據之法務部意見，以「監督寺廟條例」乃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七日由國民政府所制定公布者，參照同年五月十四日公布施行之「法規制定標準法」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五條等規定，該「監督寺廟條例」之法規位階，似屬「命令」性質法規。此就當時法制言，故非無據。
二、惟內政部來函亦說明，上開條例於立法院七十七年十二月所編印之「中華民國法律彙編」，亦列其一，經查立法院於四十年三月十六日成立法規整理委員會，蒐集法規資料，初步整理，其後先就法律部份進行整理，編成中華民國現行法律目錄，行憲前頒行之法律，列入目錄者，已經完成立法程序，而實質上現仍有效者為準，行憲後頒行之法律，列入目錄者，已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而未依法廢止或失效者為準，中華民國之法律究有若干種及何者為現行有效，至此始有定論，當時「監督寺廟條例」即編列於該法律目錄中（參照立法院法規整理委員會編印之中華民國現行法律目錄稿本，該條例係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由當時之立法院所制定），該法律目錄並於四十三年五月八日提報立法院院會審定，經院會決定依據此一目錄編印「中華民國法律彙編」。』

依上述見解，行政院顯然認為監督寺廟條例係法律而非命令。

依上面法務部函的意見，監督寺廟條例若為行政命令，則依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公佈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及第六條之規定監督寺廟條例依法不能讓寺廟取得權利能力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實務上，自民國十八年監督寺廟條例施行至今，台灣的寺廟均依此一法規取得權利能力，而且中央法規標準法係後於監督寺廟條例公佈實施， 其規定能否拘束其公佈前已經生效的法規亦有待斟酌。因此在無相關法律出現取消寺廟之權利能力前，縱使監督寺廟條例僅為一行政命令，應不妨害寺廟至目前已取得的法律上地位。其既得之權利自不容受到侵害。
三 、行政命令

（1） 中央政府機關頒佈之行政命令
1  內政部於民國二十五年公佈之寺廟登記規則

2  內政部所發佈之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81.12.30修正
3  教育部所發佈之文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79.8.15修正
4 內政部所發佈之土地登記規則（91條及116條）84年修正

（2） 地方政府機關頒佈的行政命令或行政機關所發佈之行政規則

這些法規或以依中央法規標準法所規定之命令形式或以函件方式對於其他下級機關已指示方式出現。例如：

1 台灣省輔導神壇要點84.7.1

   從台灣省訂定此法規之內涵看，省政府對於神壇的態度顯與中央部會有所不   

   同，依行政院指示神壇不必向政府登記，亦未納入管理。

2   台灣省寺廟申請建造應具表件及注意事項76.10.5修正

3   台灣省獎勵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實施要點
4   台灣省寺廟庵觀信徒異動增減處理程序45.6.6.
5   台北市寺廟登記注意事項、台北市建築寺廟注意事項、信徒資格認定三原

     則、台北市寺廟信徒異動處理須知。

6    高雄市獎勵寺廟捐資興辦公益或慈善事業實施要點、高雄市獎勵寺廟捐資

     興辦公益或慈善事業督導考核事項。

7 另外各級監督宗教組織業務之行政機關常以函件對於宗教組織相關事項加

    以解釋或訂定處理原則。

參  台灣現行法律體制下宗教組織的型態

   所謂台灣現行法律體制下宗教組織的型態乃指當人民因行使宗教自由權或集會結社權而組成宗教團體時，該宗教組織究竟能擁有哪些法律上的地位與權限，也就是探討當人民因為信仰而結合一定的組織時，這個組織在法律上是否能有與其他人民團體般的權利，例如獨立的人格權，如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從台灣目前實際運作情形看，這個答案是肯定的。目前內政部民政司所統計之資料，至民國八十五年（1996年）底，國內已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之教會（堂）數計1417個，寺廟數則有353個。另外依監督寺廟條例規定國內本土的宗教組織取得寺廟資格者計有9225個
。

由此可見台灣現行法律體制確實給予宗教組織取得法律上獨立的權利主體的可能。但究竟是否所有的宗教組織均可取得此一法律上的權利主體地位， 或如何取得均有待進一步的討論。目前台灣重要規範的宗教組織的法規，如上所述，主要為民法、人民團體法、監督寺廟條例及各部會所頒布之有關財團法人設立及監督準則。而這些法律規範除了監督寺廟條例或寺廟登記規則外，基本上並非專為宗教組織而訂定的。

  以民法所規範的財團法人制度為例，台灣目前許多宗教組織具有財團法人的身份，但這種情形並非因為財團法人制度專為宗教組織而設， 而係因為內政部多年來為了確保寺廟的財產之維持及健全其組織，並給予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組織取得獨立法人地位的可能，以行政府輔導的方式，勸導寺廟，教堂依民法規定設立財團法人
。基於上述原因這些法律對於宗教組織的適用往往因宗教團體的種類而有不同，例如：
一 、宗教財團法人 

有關宗教財團法人的主要的法令依據為民法及內政部所訂定的「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參考內政部編印之宗教財團法人籌組及變更須知）。另外從作者實地訪談經驗中發現不少宗教團體除了依據內政部所「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規定成為宗教性的財團法人外， 還會依其其他業務的發展成立其他種類的財團法人， 例如依教育部所訂定的『文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成立文教基金會推動宗教活動事宜。或依衛生署所定訂的「行政院衛生署監督衛生財團法人準則」成立醫院從事醫療行為。例如行天宮財團法人及行天宮文教基金會，恩主公醫院。或者慈濟功德會向內政部成立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並同時設有慈濟醫院，慈濟醫學院等。
二、宗教社團法人 

各個宗教組織亦有依據『人民團體法』之規定成立宗教人民團體， 此種團體如依據民法至地方法院登記為社團法人則依法能享有權利能力。如為依民法向法院為社團法人登記時， 則不具備法人地位， 成為非法人團體， 不能獨立享有權利能力。目前已登記為社團法人的宗教組織為數不多， 且其為內政部社會司或省市政府社會局所監督。一般監督宗教組織的民政司或民政廳（局）反而無法了解其詳細的運作情形。

三、宗教非法人團體

宗教組織如不具備財團或社團的法人資格時，他們往往無法取得法人地位， 成為非法人團體， 不能獨立享有權利能力。也因此往往要將信徒募來的財產登記載各別個人的名義之下， 往往造成財產被侵佔的情形。這些組織，依據法律，他們可能有兩種分類：
（1） 依據人民團體法規定向所屬主管機關登記之無法人資格的宗教組織。這些組織又有可能有下列兩種分類

1. 依據寺廟監督條例規定可以登記為寺廟者
2. 不具有登記為寺廟資格但卻依據人民團體法向主管機關登記為社會團體

（2） 不能依據人民團體法規定向所屬主管機關登記之，因此為既無法人資格，甚至也非依人民團體法所登記的宗教組織。這些宗教組織或許為私人所有，或許由一些信徒所組成，他們可能具有寺廟的外型或為一般通稱之神壇或為一般佛教禪修室或為基督教所屬的地方教會。

     在上述不同型態的宗教組織中，寺廟是一個具有特殊法律地位者，依台灣法律體系規定，能享有權利能力的權利主體僅為自然人或法人，而寺廟並無法人的資格，但在實務上，依內政部實務的見解確認為他具有權利能力。內政部於71年3月8日內地字第70191號函表示：『查寺廟財產依監督寺廟條例第六條規定為寺廟所有，則已為寺廟登記之寺廟縱未成立財團法人，得為權利主體，並得為土地建物登記之權利人。』
，

    至於未登記為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之教會堂及或不具有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或寺廟登記條件之具有宗教性的建築物或設施，一般被稱為神壇，因為不具有法人或寺廟的特殊地位，在法令上往往登記為一般自然人名義所有，如果因這種建築物係由多位信徒所集資建設的，這些信徒將公同共有這個外觀上具有宗教性的建築，如果眾多信徒足以符合人民團體法上有關對於社會團體成立的要求時，這個以神壇為重心的信徒團體並同時擁有非法人團體的身份
。

   由於台灣沒有一個適用各種不同組織型態的宗教團體相關法律，因此不同種類的宗教團體的法律地位將適用不同的法規，但基本上這些法規之內涵著重於宗教團體獨立的權利主體地位如何取得或登記事項上（對於寺廟）以及有關管理這些宗教團體財產的方式及管制方法。下面將就此一觀點對於相關規定加以說明。
肆  有關宗教財團法人的法規範

民法第二十六條明定：「法人（財團與社團）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不在此限。」。民法所規範之財團及社團，一般學說稱之為私法人。而且依民法第二十五條、第三十條之規定，非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成立，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不得成立。因此凡是未依民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並向主管機關登記之團體並非法人，因此理論上也不能取得權利能力，故不能享受權利、負擔義務。
   如果將上述民法規定套用在宗教團體所欲成立的財團法人，則根據上述民法之規定，宗教財團欲取得法人地位須經下面四個程序：

1. 依據法律；
2. 捐助行為
3. 主管官署之許可；
4. 設立登記。

 茲將一個宗教團體設立時應具備的要件加以說明：

一  宗教財團法人成立所依據的法律
  所謂依據法律係指依據民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台灣民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法人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不得成立」。此一規定宣示台灣之法人資格為法律所賦予，排斥法人自由設立主義。由於台灣現有法律並未對於宗教組織的成立以法律為特別規定，因此宗教團體若欲成為財團法人，僅須依民法及『內政部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規定即可
。
二  宗教財團法人成立時所需的捐助行為

民法第六十條規定：「設立財團者，應訂立捐助章程。但以遺囑捐助者，不在此限。捐助章程，應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財產。以遺囑捐助設立財團法人者，如無遺囑執行人時，法院得依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指定遺囑執行人。」
依此規定，教財團法人成立時所需的捐助行為應包含：

（一）.捐助人之捐助財產、

（二）.捐助章程或遺囑。

（一）.捐助人之捐助財產

     台灣各財團法人行政主管機關往往於所定「財團法人監督準則」中對於申請成立財團法人時，捐助財產之數額及種類有所規定
。這些規定並不當然針對宗教財團法人而定。
由於台灣民法並未規定成立財團法人時，應有的捐助財產數額為多少。各部會主管機關往往在其發布之監督準則中各依其行政裁量權自訂標準。
按內政部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內政部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第八條係規定「財團法人之設立，其財產總額須足以達成其設立目的為準，前項財產總額最低數額由主管機關另定之。」並未明定財團法人許可設立之最低數額。

然而從內政部八十六年八月（1996年8月）所編印之『宗教財團法人籌組及變更須知』，可以發現實務上因捐助財產為動產或不動產而有不同之規定。因此可以說在實務的運作中，宗教組織若要成為財團法人，依其捐助財產種類，可以分為兩種：
1  捐助財產為不動產者

從內政部八十六年八月所編印之『宗教財團法人籌組及變更須知』可知向內政部申請許可設立者（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其若以捐助不動產之方式為之，則必須在省、市至少各具有不動產一棟（筆）（須含土地及房屋）並須足以達其設立目的。
 而在該須知中對於不動產應有多少， 多大並未說明。

           2  捐助財產為基金者

    從內政部的資料顯示，若以捐助基金（現金）方式為之，申請全國性之宗教財團法人基金會其設立基金最低標準為新台幣三千萬元。至向省（市）、縣（市）政府申請設立者，其基金金額請向省（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民政廳、局）洽詢。
 然而參考比較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所印之
『申請設立宗教財團法人基金會須知』第6-7頁說明申請台北市政府許可者，其設立基金為一千萬元以上。而范國廣所編撰『最新道廟法令輯要』第159頁所收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民五字第六三四二號函則規定：『…在省主管者，須新台幣貳千伍佰萬元以上，縣（市）政府主管者，須新台幣貳仟萬元以上。』。另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於民國八十六年十月所編印的『高雄市申請籌組宗教財團法人須知』中則規定：『…申請本局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宗教基金會，其設立基金最低標準為新台幣三千萬元。』。由上述情形可知省縣市部份的規定非常不一致，事實上捐助基金金額的多寡影響到宗教財團法人設立的可能性，如此的法規是否妥當，有待考量。

（二）  捐助章程或遺囑
     民法第六十條第二項規定，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應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財產，雖法院辦理登記時，於登記簿內有登記該財團法人之財產總額，然捐助章程內仍應依上揭規定載明所捐財產。另外捐助章程中亦應記載財團組織及管理辦法。至於以遺囑捐助者雖依法可以無捐助章程，但關於法人之目的及所捐助財產則須依據遺囑而認定，是以捐助章程及遺囑，均屬規律財團法人之最重要規則。而法院在捐助章程所定之組織不完全或重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備時，為維持財團的目的或保存其財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必要之處分或變更組織。（民法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
三   主管機關之許可

（一） 宗教組織的主管機關

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財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依司法院二○年院字第四四號解釋認為「許可法人設立之主管官署，即管理法人目的之事業之官署，應依法人之目的事業而認定之，其許可據是否專屬於中央官署，抑受中央主管官署之指揮監督，執行法令之地方官署亦有許可之權，如法令無明文規定者，應以法人目的事業之性質定之。至法人經主管官署許可後，法院於登記時，仍有審查關於登記事項及程序之權。」。另司法行政部六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台(67)函民字第一○四七七號函則說明：「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應視財團法人之性質及活動範圍而定其主管機關；財團法人之性質及活動範圍屬全國性者，由內政部主管，屬全省（市）者（含跨越二縣市以上），由省（市）政府主管；屬一縣（市）者由縣市政府主管。」，在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而言，其主管機關目前為內政部民政司
。
（二）聲請程序

目前國內宗教組織所成立的財團法人，主要依據內政部頒佈之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規定辦理（69.12.30.訂定，74.5.6.修正發布，81.12.30.修正發布）。不過從內政部及其他訪談經驗中發現亦有不少宗教組織成為宗教財團法人後，同時另以教育部所發布之文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79.8.15.訂定發布）成立文教基金會或行政院衛生署監督衛生財團法人準則（69.10.6.訂定發布，77.6.17.修正發布）成立財團法人，例如慈濟宗教團體除在內政部登記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外，另設有佛教慈濟醫院；而財團法人行天宮則另設立有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基金會等這些宗教團體在統計資料上應屬於宗教團體的附屬組織。
國內各中央部會為了便利各個團體會個人聲請成立財團法人， 往往製作申請流程手冊，以為參考，在各個手冊中除了有申請流程並附有申請設立許可文件範例，如捐助章程範例、董事名冊範例、董事印鑑冊範例、願任董事同意書範例、財產清冊範例等
。
在各種申請須知手冊中可以發現不管是內政部、台北市或高雄市或其他縣市均將宗教財團法人分為兩種，新寺廟若要登記為新的財團法人時，必需先完成寺廟登記，始准予設立，其主要乃係依據內政部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台內民字第五九八寺八一號函辦理。究竟內政部能否以一個行政規則對於擁有寺廟之宗教團體為財團法人登記時，作更多要求（此一函件僅對於寺廟有效，對於教會要聲請成立宗教財團法人時，並無相同之規定
），其是否違反宗教平等原則，值得深思。
四  向法院為設立登記

  台灣民法對財團法人之設立採登記成立主義，依民法第三十條規定：「法人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不得成立。」民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財團之登記，由董事向其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行之。並應附具捐助章程或遺囑備案。」而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四十條規定：「依民法總則規定，法人之登記，其主管機關為該法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因此依民法第三十條規定財團法人登記之主管機關與第五十九條之許可主管機關並非同一主管機關，登記機關為法院。
依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財團設立時，應登記之事項如左：
一、目的。
二、名稱。
三、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四、財產之總額。
五、受許可之年、月、日。
六、董事之姓名及住所。設有監察人者，其姓名及住所。
七、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者，其姓名。
八、定有存立時期者，其時期。
財團之登記，由董事向其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行之。並       

應附具捐助章程或遺囑備案。』
另外有關財團法人登記程序在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法人登記應附具之文件，而依「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三條規定：「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由地方法院登記處辦理之。」此外規則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各地方法院之登記處均備置有法人登記簿，記載法人登記之情形。其第三項規定，法人登記簿，應永遠保存。但法人經解散登記逾五年者，不在此限。
此外規則第二十六條規定：法人設立登記，應由全體董事聲請，其聲請書，  

應記載民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或第六十一條第一項所定應登記之事項，附具章程或捐助章程及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二條所定之文件，並於聲請書內載  明其名稱及件數
。
伍  宗教組織取得社團法人地位之方式

從內政部所提供之資料可知台灣目前有近兩百個登記為社會團體的宗教組織，究竟這些宗教社團是否有依民法規定向法院取得社團法人的資格，無法從資料得知。如果這些社會團體想要取得法人的資格，成為權利主體，則必須符合民法及人民團體法的規定。按台灣民法仿德國瑞士等國立法例，以法律創設法人制度，賦予社會團體以人格，使其成為權利能力之主體，主要在便利組織活動，使團體之人格與其組成人員或捐助財產之人的人格分開，使團體得以「法人」名義對外從事法律行為，不受個別個人之支配或影響。
惟長期以來台灣法律及實務對於法人之制度採保守之態度，除了營利性社團依公司法設立外，過去在戒嚴時期，內政部於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曾釋示：「關於人民團體法人成立手續，在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未修正前，由各級人民團體主管官署將核准立案之人民團體，造具簡冊送同級法院備查，母庸各該團體再向各該法院登記。」，而前司法行政部（現法務部）也多次指示法院不辦理公益社團法人登記。由於法人依民法第三十條規定，登記後，始得成立。這些備查之人民團體是否已取得法人資格成為權利義務之主體在實務上頗有爭議
。

而據陳惠馨（作者）林國全\顏厥安著，「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研究」，指出從全國各地方法院調查全國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登記情形，結果發現至民國八十二，（1993年）年八月十五日止，已向各地方法院設立登記之財團共有四○一八個，而社團則僅有六一九個（不包含桃園地方法院數目）。
而依內政部所做內政統計提要可發現全國至民國八十五年底，依人團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者，中央級的社會團體高達2390個，地方級的社會團體達9398個，究竟這其中有多少屬於宗教組織，目前並無詳細統計數目
。這些團體若為未取得法人資格之團體，其法律地位如何﹖在實務生活中，如何享受權利、負擔義務，均有爭議，國內民法學者認為此時該等社團之內部關係可類推適用民法社團之規定，而對外關係則準用合夥規定，由全體社員連帶負責
。
一個宗教團體欲取得社團法人的資格，有下列幾個條件：

一  依據人民團體法及民法的規定

二  訂定章程

三  主管機關許可

  四  為社團的設立登記

茲說明如下：

一 宗教社團法人成立所依據的法律--人民團體法及民法
由於社團屬於人的集合，因此社團本質上亦為人民團體
，應依據人民團體法成立
。另外依民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非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成立
。
二  訂定章程

民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設立社團者，應訂定章程，其應記載之事項如左：一、目的。二、名稱。三、董事之人數、任期及任免。設有監察人者，其人數、任期及任免。四、總會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其決議證明之方法。五、社員之出資。六、社員資格之取得與喪失。七、訂定章程之年、月、日。』
三 主管機關許可
民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四  向法院為設立登記

     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社團設立時，應登記之事項如左：一、目的。二、名稱。三、主要事務所及分事務所。四、董事之姓名及住所。設有監察人者，其姓名及住所。五、財產之總額。六、應受設立許可者，其許可之年、月、日。七、定有出資方法者，其方法。八、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者，其姓名。九、定有存立時期者，其時期。社團之登記，由董事向其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行之，並應附具章程備案。』。
  從民法規定看，要成立社團法人似乎較財團法人更為容易，因此理論上社團法人數自應多於財團法人，然而實際上情形並非如此，這種現象與傳統中國文化對於人民集會結社的禁止態度有關。未來在社會更多元化，更開放後應會有所改觀。
陸  寺廟資格的取得
一  寺廟的法律地位

  依台灣民法規定，能享有權利能力的主體僅為自然人與法人，然而在台灣土地登記實務中卻可發現，除了自然人與法人外，內政部八十四年七月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土地登記規則便賦予寺廟聲請為土地所有權登記的權利，依據土地登記規則九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法人或寺廟在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或寺廟登記前，取得土地所有權者，得提出協議書，以其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申請登記。…」；第一百十六條：「法人或寺廟於籌備期間取得之土地所有權，以籌備人之代表人名義登記者，其於取得法人資格或寺廟登記後，應申請為更名登記。」。
由上述兩個條文可見，內政部以行政命令給予寺廟擁有不動產的權利，寺廟在此意義上已取得類似法人的法律地位。這種給予寺廟類似法人地位的情形早在民國二十年前後便已發生，在最高法院二十一年上字第二０二四號判例及二十四年上字第四八四號判例中均承認寺廟得為財產權之所有者
。
最高法院二十一年上字二０二四號判例謂「監督寺廟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寺廟財產為寺廟所有，由住持管理之，是就寺廟財產聲請登記雖由住持代表，而其財產權之登記名義人仍為寺廟，其住持不得做為自己之財產聲請登記。」；最高法院二十四年上字第四八四號判例亦認為：「以出捐為目的建立之寺廟，則其出捐之財產，即歸屬於寺廟，出捐人及其後裔在相當範圍內可認其有監督權。」。

但在最高法院民國四十三年臺上字第一四三號判例卻有不同見解，此一判例要旨認為：「被上訴人係某某兩村人民所組織之寺廟，既有一定之辦事處及獨立之財產，與一定之目的，核與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所稱之非法人團體相當，原審依其管理章程記載內容，逕列其機構名稱為當事人，而以其管理人為法定代理人，於法尚無不合」中，其認為寺廟為非法人團體
。
民國71年3月8日內政部更以內地字第70191號函認為已為寺廟登記之寺廟縱未成立財團法人，得為權利主體
。而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八十二年六月四日八二民五字第二一一三０號函中說明欄裡認為寺廟即為非法人團體，因此得以非法人團體名義為著作人
。
   由上述可知，在台灣法律體制中，不管是法院或行政機關實務上，對於寺廟的法律地位如何？其是否為權利主體一事，並無定論。

二  寺廟的資格
寺廟的資格如何取得，主要所依據的法令為監督寺廟條例及寺廟登記規則辦理登記；另外台灣省亦有『寺廟申請建造應具表件及注意事項』
。依監督寺廟條例第一條規定：由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築物不論用何名稱均為寺廟。另外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四日內政部所公布之寺廟登記規則第一條規定：『凡為僧道住持或居住之一切公建募建或私家獨建之壇廟寺院庵觀除依關於戶口調查及不動產登記之法令辦理外，並依本規則辦理之。』。
究竟何謂「宗教上建築物」，內政部以不同的函件加以說明，例如認為：『係指依照各教寺廟傳統建築，足以象徵各宗教特色之專供各宗教從事宗教活動之公眾建築物，…』在同一函件中並指示：『…此項宗教建築物，仍應由受理登記之主管機關核辦，但可請所屬教會提供意見，以利寺廟管理』
，另外內政部於五十三年內民字第一五五三０六號函中對於監督寺廟條例第一條規定加以釋示，其內容為：『監督寺廟條例第一條所稱的寺廟，依司法院第三三七及七０二號解釋：凡用以奉祀宗教上神祇之建築物並有僧道住持， 不問其形式均應認為寺廟，其聲請登記時，自須檢具寺廟產權之證明文件。』，除此之外內政部在各個不同時期以不同的函件對於寺廟資格的取得加以規範，在大多數的函件中均以否定式的定義來說明什麼樣的建築不可以為寺廟的登記，而對於何謂寺廟僅見監督寺廟條例第一條規定：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築物不論用何名稱均為寺廟之定義，而實務上許多一般民間認為寺廟之建築物並無法登記為寺廟。
台灣主管寺廟登記機關對於寺廟登記有一定條件的要求。不過這些要求條件往往係以否定形態出現，茲從內政部歷年函件分析，說明實務上個別具體認定標準：
（1） 小型廟宇不得辦理寺廟登記
內政部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內民字第一三０三九一號函說明：「土地公廟、百姓公廟大部分建築物狹小不能容人進入，雖具有不動產，如不符合監督寺廟條例第一條之規定者，仍不得辦理寺廟登記。」
（2）  租用房屋非宗教型式之建築物
內政部民國五十三年十月九日台內民字第一五五三０六號函謂：『申請寺廟登記時須檢具產權證明文件，租用房屋設立寺廟與監督寺廟條例保護寺廟財產、法物之精神不合，應不予登記。』。
（3） 拒絕外來香火不必辦理登記
內政部民國四十五年台內民字第八五三九０號代電及內政部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內民字第二九二三五一號函謂：『民間祖厝係祭祀各該宗族祖先之用，自不必辦理寺廟登記，但公厝若奉有神像並有住持人或管理人時，仍應依照寺廟登記規則辦理』。『寺廟建築物若專供住持之家屬使用，亦不包括於寺廟範圍內』
（4） 以民房設立的寺廟不許登記
如以國宅三樓房屋供奉神像（內政部六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台內民字第四七九三二八號函），或將寺廟改建為二層樓房（內政部六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台內民字第四二四０六號函），均非宗教上建築物，不准為寺廟登記。
（5） 寺廟無照違建不得辦理登記
內政部六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台內民字第五五七０五七號函。
（6） 非供奉神像不得為寺廟登記
內政部六十六年十二月九日台內民字第七五一八三二號函及內政部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台內民字第四一八八六七號函認為：例如寺廟以石頭公為奉祀之主神或共奉萬善諸君牌位，俗稱有應公，並非供奉神像，不得辦理寺廟登記
。
（7） 寺廟如供奉淫神邪祀開堂惑眾者，不得報請建造。
內政部於民國四十二年台內民字第二二一八三號帶電中說明，所謂淫神邪祀標準：

    1  附會宗教實無崇拜之價值者

    2  意圖藉神斂財或秘密供奉開堂惑眾者
    3  類似依草附木牛鬼蛇神者

    4  根據齊東野語裨官小說世俗傳語，毫無事蹟可查者

另外，在台北市建築寺廟注意事項四中規定，寺廟如有妨礙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或樂捐而無徵信或有攤派情事者，不得建築。

三  寺廟登記主管機關及登記內涵

 （一） 寺廟登記主管機關

寺廟資格的取得主要向主管機關聲請登記。
寺廟登記規則第七條雖規定：「經辦寺廟登記之機關在縣市為縣市在行政院之市為社會局，在特殊行政區（如威海衛管理公署設治局等）為各該主管官署。」然在實務上則由下列單位負責：

(1) 縣市政府主管部份，請檢送前項表件逕向各鄉鎮市區公所申請，轉報各縣市政府審查，並由各縣市政核發證明書事宜。
(2) 民政廳主管之省級宗教團體部份，請依行政程序轉報由本廳核發證明書事宜。
(3) 內政部主管之全國性宗教團體部份，逕由內政部直接受理申請核發證明書事宜。

（二） 寺廟登記的內涵
     依據寺廟登記規則第四條規定：「寺廟登記包括左列三項：一、人口登記
二、財產登記，三、法物登記。」。

寺廟登記規則第二條規定：「寺廟登記之舉辦分總登記及變動登記二種，總登記每十年舉行一次，變動登記每年舉行一次，新成立之寺廟應於成立時申請登記，其登記程序與總登記同。」
目前台灣省第一次寺廟總登記，係民國四十一年舉辦，民國五十三年辦理第二次，最近一次總登記係民國八十一年。寺廟登記規則第四條所謂財產登記包括寺廟本身及附屬或享有之一切不動產、動產而言，法物包括宗教上、歷史上或美術上有關係之佛像、神像、禮器、樂器、法器、經典、雕刻、繪畫及其應行保存之一切古物而言。（第六條）

依最高法院民國二十一年上年二０二四號判例認為監督寺廟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寺廟財產為寺廟所有，由住持管理之，是就寺廟財產聲請登記雖由住持代表，而其財產權之登記名義人仍為寺廟，是住持不得作為自己之財產聲請登記。
四  寺廟建造的申請流程：

   從台灣省寺廟申請建造應具表件及注意事項可知寺廟建造應檢附下列表件：

1.計劃書
2.存款證明（收支論文表）
3.土地登記謄本
4.土地使用同意書
5.工程計劃圖
6.非禁建區證明文件
7.信徒大會記錄

8.所屬教會同意書

 究竟信徒大會記錄及所屬教會同意書的要求其法源依據何在？合理性何在？有待考量。按各種佛教會或道教會等係一人民團體法所成立的社會團體，為何寺廟的興建必須取得這些團體的同意，其所依據之法律為何，是否妥當？有進一步考量的必要。

我們從現有的監督寺廟條例僅對寺廟加以規範，並於第十二條規定：『本條例於西藏西康蒙古青海之寺廟不適用之。』且寺廟登記規則第十三條亦規定：『本條例於天主、耶、回及喇嘛之寺廟不適用之。』由此可看出，現行法規定上，已侵害各宗教平等原則。而長期以來，有關宗教立法的討論中，對於宗教不平等，各宗教亦多所批評
。
（說明關於本文在1998年的批評，由於台灣的大法官在2004年2月27日做出573號解釋，在解釋文中提到：
「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及財產權，均受憲法之保障，憲法第13條與第15條定有明文。宗教團體管理、處分其財產，國家固非不得以法律加以規範，惟應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監督寺廟條例第8條就同條例第3條各款所列以外之寺廟處分或變更其不動產及法物，規定須經所屬教會之決議，並呈請該管官署許可，未顧及宗教組織之自主性、內部管理機制之差異性，以及為宗教傳布目的所為財產經營之需要，對該等寺廟之宗教組織自主權及財產處分權加以限制，妨礙宗教活動自由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且其規定應呈請該管官署許可部分，就申請之程序及許可之要件，均付諸闕如，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遑論採取官署事前許可之管制手段是否確有其必要性，與上開憲法規定及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均有所牴觸﹔又依同條例第1條及第2條第1項規定，第8條規範之對象，僅適用於部分宗教，亦與憲法上國家對宗教應謹守中立之原則及宗教平等原則相悖。該條例第8條及第2條第1項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

從大法官做出573號解釋以來，到目前為止，立法院雖然有「宗教團體法草案」的擬定，但至今為止（2008年11月23日）此一法案仍未通過立法。未來相關將會有如何的走向，值得繼續觀察。（作者陳惠馨補記逾2008年11月23日）
柒  不具法律權利主體地位的神壇 

  所謂神壇，依臺灣省輔導神壇要點規定，乃是一般信奉人士，為供公眾從事膜拜活動自行於私宅所設祭祀神祇之祭壇的泛稱，易言之，凡私人設壇供奉神佛像等，經常公開供公眾從事崇拜儀式活動，以祈求庇佑平安，而其規模不具寺廟登記之要件者，不論其用何名稱均為神壇。
目前神壇活動雖大部份均能符合法令之規定，但主管機關認為仍有少部份神壇有下列不法行為亟待改進：

1 假託神意裝神弄鬼詐財騙色或為犯罪行為、違反公序良俗者。

2 使用不當方法供給藥物、符水執行醫療行為者。

3 違建納骨塔販賣蓮座斂財行為。

4 提供明牌從事六合彩組頭之賭博行為。

5 使用擴音設施作法、半夜起乩製造噪音、妨害他人生活安寧者。

6 焚燒紙錢、香燭製造空氣污染影響居家生活品質及公共安全者。

7 未經許可佔用道路騎樓人行道、妨害交通、頂樓加蓋違建影響公共安全者。

8 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者。

當一個宗教組織既不具備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地位或為寺廟登記地位時。這些宗教組織在法律上就處於一個較為不利的地位，他無法取得獨立法律人格地位，在法律上被視為非法人團體或一人所有的宗教（不再是團體），如果該宗教組織是信仰道教或佛教，就成為一般俗稱的神壇。
事實上一個宗教組織究竟為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甚至為神壇或寺廟，一般人從外觀上事實上無法分辨出，舉例說明，一個放在一般民宅供奉一定主神佛教或道教宗教團體，從其建築物的外觀看，對於其信徒而言其應為寺廟，但是或許因為其在建築條件上並無法滿足主管機關對於寺廟的要求。因此若擁有該建築物的人未以該建築物的財產成立財團法人，或未能以一定信徒人數成立社團法人，從法律的規範面看該建築物即為神壇。
如果該神壇擁有一定信徒能依據人民團體法規定成為不具法人身份的社會團體，則該神壇將由多數信徒公同共有。當然根據經驗，這種神壇亦有可能是由個別個人所設立，因此其並不屬於真正的宗教組織，但因為其往往有信徒前往膜拜，因此在外觀上，讓人以為此一神壇為一宗教組織的，而事實上從法律規範面來看該神壇僅為一供公眾膜拜一定神祉的私人設施，因為其無法取得法律上享有權利能力的主體地位，因此往往為私人所擁有。因此，神壇既為私人所設，不具公的目的，因此台灣省輔導神壇要點第七點規定：「神壇之供奉神祇、膜拜儀式及活動事項，應懸掛於明顯之處。」，第八點規定：「神壇設置獻金箱供捐獻金錢、財物者，其收支情形，應按年公告週知。」，第九點規定：「神壇應視其財力興辦公益、慈善及教化事業，其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其獎勵規定，另訂之。」。
上述三條規定或許會引起一般人民的誤解，以為神壇此時具有公共目的性，事實上如前所述，神壇既為私人所有，其若不符合人民團體法所規定社會團體的要件，因不具有公共性，其收支情形及興辦公益慈善事業應與一般個別人民所處的情境相同，是否要在法律上給予特殊優待地位應視其是否具有獨立人格來決定。
捌 、結論

本論文從法律角度將宗教組織分為四種不同型態，而這四種不同型態的宗教組織對於其信徒的信仰而言或許並無任何區別的實益。然而由於不同型態的宗教組織在法律尚可能擁有不同的法律地位，不同型態宗教組織為法律行為時，究竟由何人代表，信徒與這些宗教組織間關係為何，另外其能當信徒捐助財產給該組織時，或該組織組織擁有自己財產或從事一定與金錢有關的活動時。可能涉及減稅或免稅的權益。因此會影響該宗教團體的發展及信譽。以上各點，均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對此問題， 作者在1998年國科會所補助研究計劃「台灣傳統非營利組之在現代法律地位變遷-以宗教團體為例」中均有詳細討論
。 在此不作進一步的討論。
� 近年來台灣有關宗教團體法律地位有關之相關研究有瞿海源先生所著『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一書中第十二至十四章�、吳寧遠教授接受內政部委託所著之『宗教團體法草案研究論文』以及吳堯峰先生所著『宗教法規十講』。另，台大法律系顏厥安教授顏厥�安教授於月旦法學雜誌中亦發表『凱撒管得了上帝嗎？—由法管制理論檢討宗教立法』，本文收於月旦法學雜誌中第24期，1997年5月，第30-39頁。顏厥安教授的論文主要從經濟分析及一般正義理論的觀點檢討宗教立法。另參考陳志榮所著、台灣基督教研究：問題與方法中所附中文參考資料以及 顏尚文教授所著，台灣佛教史研究之百年回顧。


� 這些法規及法令彙編有：


 內政部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編有『宗教法令』（一）（二）兩大冊，


最新道廟法令輯要，范國廣編撰，財團法人台灣省道教發展基金會印行，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月。


高雄市申請籌組宗教財團法人須知，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印，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月。


宗教財團法人籌組及變更須知，內政部編印，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八月。


寺廟相關行政命令參考資料，內政部八十六年度宗教事務發展研討會。


寺廟法規，黃慶生撰述，中華佛寺協會印行，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


如何申請設立宗教財團法人，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編印，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


台北市寺廟登記工作手冊，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編印，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


宗教相關法令參考手冊，內政部編印，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八月。


申請設立宗教財團法人基金會須知，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編印，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


日本宗教法人法，內政部編印，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八月。


宗教法案相關參考資料，內政部八十六年度宗教事務發展研討會資料。





� �依人民團體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社會團體係以推展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由個人或團體組成之團體。」


� 目前由內政部所公告的行政命令，看到宗教團體一詞之外，在其他法律位階的法規範中，並未對於宗教團體一詞加以定義，


� 過由於台灣一般規範宗教事務的法令常看到宗教團體一詞代表各式各樣宗教組織，因此織。


我們在下列與宗教有關的法規中，可看到對宗教團體的名稱，在各個法規內容中，雖未明定何謂宗教團體，但訂定法令者對於宗教團體顯然有一定的認定標準，而且各個法令中對於何謂宗教團體有些微不同。例如：


內政部八十一年五月廿五日頒定的機關（構）宗教團體派員赴大陸地區從事宗教活動作業規定，第六點的（二）中提到已依法立案或登記之宗教團體（包括寺廟、教會團體及財團法人）�


內政部八十三年八月十九日頒定大陸地區宗教人士來台從事宗教活動許可辦法，第四條中提到「經在臺依法設立有案之寺廟、教會（堂）或宗教團體得邀請大陸地區一定的宗教人士來台從事宗教活動。」


     三   內政部八十三年四月六日頒定大陸地區宗教文物間接輸入台灣地區申請作業要點，


          第三條中提到「輸入前項文物之申請單位，以台灣地區依法立案或登記之寺廟、教   


          會（堂）或宗教團體為限。」


     四   內政部八十三年十月二十日頒定內政部辦理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


  獎勵要點，第二條認定宗教團體為依法設立或登記有案之寺廟、教會（堂）或團體。


� 在論文人另一份論文中， 對於上開問題有所探討。請參考陳惠馨「台灣傳統非營利組之在現代社會法律地位之變遷--以宗教團體為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NSC-87-2418-H-004-005-E21>


八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 蘇永欽教授於『憲法權利的民法效力』一文中提到：『…解釋憲法的大法官不能迴避民法問題，處理民、刑、行政事件的法官，同樣不能無視於憲法方面的質疑。』


8參考內政部七十一年三月八日台內地字第七一九一號函，其內容為：『查寺廟財產一監督寺廟條例第六條規定為寺廟所有，則已為寺廟登記之寺廟縱未成立財團法人，得為權利主體，並得為土地建物登記之權利人』。


� 參考瞿海源，宗教法研究內政部委託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出版第33-66頁有詳盡的討論(39頁)；另黃慶生撰述，中國佛寺協會印行，寺廟法規八十四年九月，第一頁亦頃向認為其法律。


� 行政院台八十二內20053號函。


�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為：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一、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二、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三、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四、其他重要事項應以法律定之者。第六條之規定內容為：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已命令定之。


� 陳新民著，行政法學總論，修訂六版，八十六年五月，第七十三頁有關行政規則說明。


� 參考台北縣政府編印之『台北縣八十七年度神壇負責人座談會資料』第4頁台灣省政府所訂定的輔導神壇要點及13頁中提到台北縣神壇於八十五年調查結果計一四八二座，惟依行政院指示神壇不必向政府登記亦未納入管理。


� 參考內政部編印之『宗教法令（一）（二）』。


� 究竟寺廟在法律上的性質為何，其並非法人或自然人，但卻具有擁有不動產或動產的權利主體性，關於此一部份將在談下面章節中討論。


� 參考民國六十四年台內民字一二三九二九號函，其表示「將勸導各寺廟依民法規定設立財團法人」。


� 參考內政部編印之宗教法令彙編第105-106頁。


� 台灣省輔導神壇要點中說明：「本要點所稱神壇指供奉神旨，供公眾膜拜而為具有寺廟登記要件之場所。」參考台北縣八十七年度神壇負責人座談會資料，第4頁。


� 參考台灣學者亦有認為應注意民法總則施行法第十至十五條之補充規定。另外台灣有關財團法人設立之特別法有：1.私立學校法2.醫療法3.更生保護法 4.中華經濟研究院設置條例5.工業技術研究院設置條例等法律。


� 參考參考陳惠馨\林國全\顏厥安，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第77-82頁。


� 參考內政部八十六年八月所編印之『宗教財團法人籌組及變更須知』第1-2頁。


全國性之宗教財團法人基金會係內政部在編印之中的用語，其目的似乎再區分宗教財團法人係由現金或不動產方式捐助，以現金捐助宗教財團法人則稱之為基金會。


� 內政部八十六年八月所編印之『宗教財團法人籌組及變更須知』第1-2頁。


� 參考比較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所印之『申請設立宗教財團法人基金須知』第6-7頁說明。


� 參考宗教簡介，第522-523頁。


� 參考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編印之『如何申請設立宗教財團法人』，八十四年五月印；及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申請籌組宗教財團法人須知，八十六年十月。


� 參考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編印之『如何申請設立宗教財團法人』，第34-35頁；及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申請籌組宗教財團法人須知，第34-35頁。內政部八十六年八月所編印之『宗教財團法人籌組及變更須知』第2頁。


� 有關財團法人登記之相關規定及流程，請參考陳惠馨\林國全\顏厥安，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八十四年九月。21-30頁。


� 施啟揚，民法總則，七十年版，第126-127頁。


� 民國八十一年底，內政部統計，當時中央級的社會團體1536個，地方級的社會團體達6654個，在四年間台灣的社會團體增加近三千個。


� 施啟揚，民法總則，七十年版，第127頁。


� 施啟揚，第156、126頁。


� 參考吳堯峰，第477頁。


� 同前註，第157頁。


� 參考內政部編印之宗教法令彙編（二）68-69頁。


� 最高法院判例要旨最民事(上冊，第901頁)，既然為非法人團體，則在實體法上應無權利能力。參考最高法院六十八年台抗字第八十二號判例，其要旨為「土地法所稱之權利人，係指民法第六條及第二十六條規定之自然人及法人而言。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依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固有當事人能力，但在實體法上並無權利能力。」最高法院判例要旨民事（上冊，第10頁）。


� 該函謂：『…二 寺廟財產依監督寺廟條例第六條規定為寺廟所有，則已為寺廟登記之寺廟縱未成立財團法人，得為權利主體，並得為土地建物登記之權利人。』；另請參考台灣省地政處七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第一字第一四八二號函：收於范廣國編撰，最新道廟法令輯要，財團法人台灣省道教發展基金會印行，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第八十九頁。


� 參考范國廣，最新道廟法令輯要，53頁。


� 參考台灣省72.6.18府民五字第149302號函。


� 參考內政部74.4.22台內字第307728號函，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六十五年四月十七日民甲字第八四００號函，前述宗教法令彙編（二）第369頁。


� 另參考內政部七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台（七六）內民字第四七五寺八六號函，收於范廣國編撰，最新道廟法令輯要第23頁。


� 另參考台灣省72.6.18.府民五字第149302號函及台北市建築寺廟注意事項四，收於台北市寺廟登記工作手冊，八十三年十月編印，第21頁。


� 參考台北市寺廟登記工作手冊，八十三年十月編印，第21頁。


� 參考宗教法令彙編（二）， 第408頁。


� 參考吳堯峰，宗教法規十講，203頁。


� 參考台灣省72.6.18.府民五字第149302號函，七十三年七十四年府民五字第一五六七三二號函，七十六年十月五日府民五字第一五七六八八號函，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府民五字第一四二九０八號函，另參考台北縣政府編印，台北縣政府八十六年度寺廟教會負責人座談會資料，20-21頁。


� 內政部過去以民國六十七年台內民字第七七二二五三號函規定，寺廟之建築依規定應經信徒大會的決議，其表決數額應以全體信徒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三分之二以上贊同通過方為通過。後台灣省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府民五字第一四九三０二號函說明新建寺廟無庸檢附內政部。又於民國七十九年台內民字第八三九六六０號函，指示信徒大會記錄可以免除。（有關信徒大會記錄於台灣省業經台灣省政府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府民五字第一四二九０八號函示免除）。


� 所謂所屬教會同意書，係指如宗教別為佛、道教者，應由發起人或管理人先向各縣市佛、道教支會申請，並由各該縣市佛、道教支會轉報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或中華民國道教會台灣省分會之同意文件，至宗教別為理教、軒轅教者，應由發起人或管理人逕向中華理教會台灣分會或軒轅教總部申請其同意之文件（台灣省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府民五字第一四九三０二號函）。需由省級教會出具之文件。台灣省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府民五字第一五一七九四號函規定：「為防止寺廟濫建與提高申請人之素質，除登記有案之寺廟重建外，凡新建寺廟仍應檢附所屬教會同意書」。


� 參吳寧遠著，宗教團體法論文，第三十四頁，高雄佛教代表林蓉芝：『…或有以為廢除『監督寺廟條例』及那些違法的行政命令，不必另定新的宗教法律，即得以解決佛教團體所面臨的問題，並回歸各宗教一律平等的憲法規定』。八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 參考台灣省輔導神壇要點，收於台北縣政府編印，台北縣八十七年度神壇負責人座談會資料，4、9-10頁。


�參考國科會研究計劃傳統非營利組織在現代法我律地位之變遷－以宗教團體為例


  計劃執行者：政大法律系陳惠馨教授 ，研究助理：	林秀敏同學，蔡如琪同學，許家馨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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